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2023年全省幼儿园教师
普通话水平监测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市州语委、教育（体）局，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要求，为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和语言应用能力，逐步健全完善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监测机制，经研究，决定开展2023年全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监测对象与时间安排
1．监测对象：根据监测工作总体安排，2023年监测对象为全省各县市区所辖民办幼儿园45岁以下在岗幼儿园专任教师（197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2．监测时间：2023年10月8日-12月29日。
2、 监测工作组织与实施
省级监测以市州为单位，由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组织，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中心（以下简称“省语测中心”）具体负责实施，各市州教育（体）局配合。
1．各市州教育（体）局于2023年7月30日前上报市州所辖县市区民办幼儿园汇总名单（见附件1）。
2．各市州教育（体）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市州监测工作具体方案（包括组织领导、测试具体安排、技术保障等内容），推荐1名工作人员参加监测巡考工作，9月1日前将工作方案和巡考人员回执（见附件2）报送至省语测中心。
3．省教育厅统筹确定各市州监测时间和地点，并于9月30日前反馈给各市州教育（体）局。
4．监测工作开始前20天，由省语测中心以县市区为单位随机抽取10所左右民办幼儿园作为监测对象（监测单位见附件3），确定对象后由各市州汇总上报监测幼儿园符合监测条件的在岗教师名单（见附件4），并由省语测中心随机按照一定比例抽取确定参测名单，下发至各市州教育（体）局。各监测单位监测教师总数原则上不少于20人，最多不超过50人。
5．省语测中心根据各市州上报的具体方案和抽选的参测名单分监测单位制定测试具体安排。参测名单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换。如确有特殊情况，需经所在市州教育（体）局审核，最迟于市州开考日期前1天报省语测中心确认。确认后的监测对象不得缺考、替考，否则按零分计算。
6．普通话水平测试采取“机测”（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方式进行，必须使用防作弊系统。各市州教育（体）局须严格按照《湖南省语委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湘教发〔2017〕4号）和《湖南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测试组考流程》（见附件5），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确保抽查工作顺利开展。
7．省教育厅派出巡考工作组对各市州监测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并填写《湖南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测试记录单》（见附件6）。为保证监测工作的公平公正，巡考工作组由省教育厅、省语测中心和各市州选派的工作人员组成。各巡考组巡查地点由省教育厅统筹安排，各市州选派工作人员的巡考地点实行地域回避。
3、 监测结果认定与运用
1．监测考核内容为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全四题）。总分100分，成绩87分及以上认定为优秀，80分及以上认定为合格，80分以下认定为不合格。
2．监测结果由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向社会公布，并作为衡量各市州、县市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依据。
3．监测结果不用于评价教师个人普通话水平。教师个人的测试成绩不对外公布，不发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
4、 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市州、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要以监测工作为抓手，制定完善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工作，保证监测工作顺利开展，不断提升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和语言应用能力。
2．统筹安排、做好保障。各市州教育（体）局要统筹好相关工作，尽量减少监测工作对教学工作的影响，并做好参测教师食宿等方面的保障，不得向参测教师收取任何费用。监测工作的“机测”费用由省语测中心承担，组考经费由省、市州、县市区分级负担。
3．严格规范、确保安全。各监测考点组考过程要严谨规范，测前审核参测教师的身份，不得外泄测试成绩。各市州教育（体）局要认真排查考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5、 联系方式
省语测中心联系人：张慕智；联系电话：0731-84712166；电子邮箱：hnyycs2017yfb@163.com；通讯地址：长沙市芙蓉区杨家山职院街199号省语测中心；邮编：410016。
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联系人：黄树清、陈凡；联系电话：0731-8471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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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市州民办幼儿园汇总名单
  
   市州名称：
	所属县市区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在岗教师人数
（人）
	符合监测条件教师人数
（人）
	备注

	××县市区
	1
	
	
	
	

	
	...
	
	
	
	

	××县市区
	1
	
	
	
	

	
	...
	
	
	
	

	...
	
	
	
	
	

	
	
	
	
	
	

	
	
	
	
	
	


说明：符合监测条件教师指45岁以下在岗幼儿园专任教师
请各市州教育（体）局按附件3监测单位汇总并于7月30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hnyycs2017yfb@163.com。
附件2

各市州教育（体）局推荐参加监测巡考人员报名回执

市州教育（体）局（盖章）：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请各市州教育（体）局填写回执并于9月1日之前发送至电子邮箱：hnyycs2017yfb@163.com。


附件3

湖南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单位

	长沙市
	1.市直属 2.岳麓区 3.芙蓉区 4.天心区 5.开福区 6.雨花区 7.浏阳市 8.长沙县 9.望城区 10. 宁乡市 11. 高新区

	株洲市
	1.市直属 2.天元区 3.荷塘区 4.芦淞区 5.石峰区（含云龙示范区） 6.醴陵市 7.株洲县 8.炎陵县 9.茶陵县 10.攸县

	湘潭市
	1.市直属+九华区+昭山区 2.岳塘区 3.雨湖区 4.湘潭县 5.湘乡市 6.韶山市

	衡阳市
	1.市直属 2.雁峰区 3.珠晖区 4.石鼓区 5.蒸湘区 6.南岳区 7.耒阳市 8.常宁市 9.衡阳县 10.衡东县 11.衡山县 12.衡南县 13.祁东县 14.华新开发区

	邵阳市
	1.市直属 2.双清区 3.大祥区 4.北塔区 5.武冈市 6.邵东县 7.洞口县 8.新邵县 9.绥宁县 10.新宁县 11.邵阳县 12.隆回县 13.城步苗族自治县

	岳阳市
	1.市直属 2.岳阳楼区 3.君山区 4.云溪区 5.临湘市 6.汨罗市 7.岳阳县 8.湘阴县 9.平江县 10.华容县 11.屈原管理区 12.经济开发区 13.南湖风景区

	常德市
	1.市直属 2.武陵区 3.鼎城区 4.津市 5.澧县 6.临澧县 7.桃源县 8.汉寿县 9.安乡县 10.石门县 

	张家界市
	1.市直属 2.永定区 3.武陵源区 4.慈利县 5.桑植县

	益阳市
	1.市直属 2.赫山区 3.资阳区 4.沅江市 5.桃江县 6.南县 7.安化县 8.大通湖区

	郴州市
	1.市直属 2.北湖区 3.苏仙区 4.资兴市 5.宜章县 6.汝城县 7.安仁县 8.嘉禾县 9.临武县 10.桂东县 11.永兴县 12.桂阳县

	永州市
	1.市直属 2.冷水滩区 3.零陵区 4.祁阳县 5.蓝山县 6.宁远县 7.新田县 8.东安县 9.江永县 10.道县 11.双牌县 12.江华瑶族自治县 

	怀化市
	1.市直属 2.鹤城区 3.洪江市 4.会同县 5.沅陵县 6.辰溪县 7.溆浦县 8.中方县 9.新晃侗族自治县 10.芷江侗族自治县 11.通道侗族自治县 12.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13.麻阳苗族自治县 14.洪江管理区

	娄底市
	1.市直属 2.娄星区 3.冷水江市 4.涟源市 5.新化县 6.双峰县 7.经济技术开发区

	湘西自治州
	1.州直属 2.吉首市 3.古丈县 4.龙山县 5.永顺县 6.凤凰县 7.泸溪县 8.保靖县 9.花垣县




附件4

各市州监测幼儿园符合监测条件的在岗教师名单

市州教育（体）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姓  名
	年龄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监 测 幼 儿 园 单 位

	1
	
	
	
	
	*县（市、区）*乡**幼儿园

	2
	
	
	
	
	*县（市、区）*乡**幼儿园

	...
	
	
	
	
	*县（市、区）*乡**幼儿园

	1
	
	
	
	
	*县（市、区）*镇***幼儿园

	2
	
	
	
	
	*县（市、区）*镇***幼儿园

	...
	
	
	
	
	*县（市、区）*镇***幼儿园

	...
	
	
	
	
	...

	
	
	
	
	
	

	
	
	
	
	
	

	
	
	
	
	
	




附件5

湖南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
测试组考流程

1、 考试任务建立及下载
（一）为了确保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省语测中心将为监测测试工作专门建立系统。各市州组织测试时，系统管理员凭借账号和密码登陆测试系统组织测试。
（二）省语测中心依据最终确定的参测人员名单，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测试任务，即每个县区都有一个相应的测试任务编号。
（三）测试任务编号在测前予以通知。
（四）各市州组织测试时，根据账号和密码打开系统找到自己相应的任务进行下载。
二、组考流程
（一）各考点必须启用“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信息采集防作弊系统”。未安装此系统的考点须在监测前安装。因各市州目前只有1套防作弊系统硬件设备，组织测试时需要携带硬件设备在各考点轮流组考，因此需要提前在确定组考的考点调试好软件系统，确保在有硬件支持的条件下可以作到“即插即用”，提高组考测试效率。技术问题可联系科大讯飞公司。
（二）各考点必须按要求合理设置侯考区、信息采集区、备考区、测试区，并安排工作人员负责组织，确保测试工作有序进行。
（三）各市州要针对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相关要求对参测教师进行测前培训，确保参测人员掌握机测的相关操作。
（四）参测人员必须携带身份证原件。各考点要认真做好身份核查工作，利用防作弊系统进行信息采集（读取身份证信息、录入指纹和拍照）和抽签，采集完信息的考生根据编号进行备考及测试。
（五）测试题目由监测巡考工作组和各市州教育（体）局共同确定。
（六）测试结束后，各考点立即上传考生数据及相关信息，并由市州教育（体）局和监测巡考工作组共同填写《湖南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测试记录单》（见附件6），由监测巡考工作组带回。


附件6

湖南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
测试记录单

	县市区
	

	考点
	

	测试时间
	

	测试任务编号
	

	应测人数
	
	实测人数
	
	缺考人数
	

	
测试情况说明：

	市州教育（体）局签字：                 省派巡考工作组签字：





